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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取消股東週年大會一項議案的公告 

 

茲提述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4年5月29日的通函（「該

通函」），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29日的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通告

（「該通告」），及股東週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（「代表委任表格」），其中包括，

考慮及批准續聘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擔任本公司二零二四年

財政年度的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的第6項普通決議案（「該議案」）。除非

本公告另有定義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鑒於近期相關市場事項還需進一步核實，經本公司董事會五屆九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，

本公司決定取消原定提交股東週年大會審議的該議案。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

（特殊普通合夥）已向本公司確認其並無任何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的事宜。本公司

己確認本公司與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並無任何意見分歧或未

解決事宜，且並無其他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的事宜。 

 

除取消該議案外，該通函、該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保持不

變。股東遞交的代表委任表格將繼續有效，但不會就該議案進行投票或點票。股東務

請閱讀該通告（包括其附註），以了解仍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考慮及批准的其他議案、

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資格及委任代表以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詳情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

吳磊 

董事會主席 



 

 

中國上海，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磊博士及朱兆開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邵君
先生及陸雯女士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習俊通博士、徐建新博士及劉運宏博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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